


《海南消费领域区域公共品牌 养殖技术规范》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项目简况
（一）标准名称：《海南消费领域区域公共品牌 养殖技术规范》。
（二）任务来源（项目计划号）：HNQA-2025-T10。
（三）起草单位：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四）单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增光路33号
（五）参与起草单位：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
（六）标准起草人：
表1标准起草人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
	职称
	任务分工
	联系方式

	1
	
	
	
	
	
	

	2
	
	
	
	
	
	

	3
	
	
	
	
	
	

	4
	
	
	
	
	
	

	5
	
	
	
	
	
	



二、编制情况
（一）编制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及背景
为贯彻《质量强国建设纲要》，落实海南省委省政府《关于以高水平质量建设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琼发〔2023〕9号）部署要求，为了进一步配合开展海南省“海南消费领域区域公共品牌”建设工作，围绕海南省“特质”、“特色”建设高质量团体标准体系，对符合标准体系、技术规范的特色产品服务和优势产业，通过开展品牌提升和自愿性认证，涵盖各类产业中具有海南省代表性的农业产品、旅游服务、文创产品、工业产品等，围绕热带经济和消费领域，形成一批集质量、标准、服务、信誉、效益为一体，市场和社会公认的海南消费领域区域公共品牌。
海南消费领域区域公共品牌系列团体标准作为开展“海南消费领域区域公共品牌”自愿性认证的认证依据，以海南省区域特色产品与服务和优势产业为重点，通过管理过程要求和核心技术指标，推动企业提升内部管理水平，实现产品和服务品质提升，提高海南省高品质产品和服务的市场竞争力。
海南消费领域区域公共品牌系列团体标准是在对比分析了国内外技术指标参数的基础上，采用过程控制和持续改进的管理理念方法，融合编制的一套包括基于管理要素的通用技术要求及基于行业特点的特色产品和服务技术规范的系列标准。该套系列文件设计如下：第一层级为《海南消费领域区域公共品牌通用要求 养殖》和《海南消费领域区域公共品牌通用要求 服务业》，第二层级为《海南消费领域区域公共品牌 种植技术规范》和《海南消费领域区域公共品牌 食品加工技术规范》，第三层级为特色产品和服务技术规范。第一层级、第二层级和第三层级文件应配套使用。本文件为第二层级《海南消费领域区域公共品牌 养殖技术规范》，通过本文件的发布实施，将有助于推进养殖业规范化、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发展，提升养殖产品质量。同时，以本文件作为认证依据，对养殖生产经营者进行第三方认证，通过认证在供需两端传递质量信号，提高“海南消费领域区域公共品牌”品牌权威性和公信力，形成有效的市场选择机制，助推特色优势养殖产品提档升级、提质增效。
（二）编制过程简介
1.成立起草组
团体标准研制计划下达后，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标准研制牵头单位随即组织召开专题会议，充分吸纳行业专家组建标准起草组，对标准编制工作进行总体部署和任务分工，制定标准编制工作方案，明确标准适用范围、主要框架内容、编制时间节点等。
2.编制标准草案
标准起草组广泛查阅养殖产业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和标准，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以及外省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情况，收集相关论文及研究资料，摸清养殖产业现状及标准化相关情况。在文献资料搜集和研读的基础上，深入了解海南省养殖产业的典型案例，经过总结、提炼、识别、梳理后，按照既兼顾前瞻性和适用性，又确保科学性和兜底性的原则，搭建标准框架，编制标准草案。
3.实地调研
标准起草组组织相关人员开展实地调研，通过沟通及实地查看等方式，了解和掌握海南3个市县以及重点园区等养殖企业目前行业管理服务存在的问题和基本情况，以及对标准草案的意见和建议。根据调研情况和反馈意见实时修改完善标准草案。
4.召开标准编制研讨会
[bookmark: _GoBack]在标准草案的基础上，在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的统筹安排下，标准起草组先后组织起草组召开2次标准编制专题研讨会，对标准草案框架及内容进行逐条研讨。会后，起草组对标准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反复修改。同时，根据最新的标准编写规范GB/T1.1—2020对标准结构和语言表述进行修改完善，形成标准工作组征求意见稿（包括标准文本和标准编制说明）。
（三）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1.制定标准的原则
本标准在制定工作中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以及标准的目标性、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和规范性的原则，符合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编写要求。
在确定标准主要内容时，以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国家行业标准为主要依据，充分考虑各项内容要求的可行性，同时考虑必要的前瞻性，使标准具有较强的先进性和指导性。
2.制定标准的依据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重点引用和参考相关法律法规、中央及国家各部委的政策文件和发展规划、地方政策文件及相关技术性文件等，包括：
（1）GB 2761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2）GB 2762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3）GB 2763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4）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5）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6）GB 11607  渔业水质标准
（7）GB/T 19168  蜜蜂病虫害综合防治规范
（8）GB 316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9）NY/T 472  绿色食品  兽药使用准则
3.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 2045 号  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
本标准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要求，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协调一致，结合海南省实际规定，从可操作性、科学性细化标准内容。
（四）主要条款的说明
1.主要条款
（1）范围
明确文件核心内容：规定该品牌养殖产品在环境要求、养殖过程、质量要求、文件和记录 4 个方面的标准。划定养殖品类：涵盖畜牧养殖、水产养殖、蜜蜂养殖三类。确定适用对象：适用于海南省区域内该品牌养殖产品的生产经营者，供其自我评价及第三方评价 / 认证使用。
（2）规范性引用文件
列出 8 项核心参考标准，均为食品安全、环境质量、养殖规范相关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3）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未对任何术语或定义进行额外界定。
（4）环境要求
核心原则：养殖产地需选择生态良好、无污染风险的区域。
具体标准：分三类明确环境指标，环境空气质量需符合 GB 3095，畜禽饮用水需符合 GB 5749，渔业用水需符合 GB 11607。
（5）养殖过程
这是文件的核心操作规范部分，按养殖品类分 3 大类详细规定：
1）畜牧养殖
从 7 个环节明确要求：
①选址：需远离污染源，场内分区（生活、生产、粪污处理）明确，排污遵循 “减量化、无害化” 原则。
②设施设备：需配备隔离舍，圈舍满足密度、温湿度、通风要求，电器安全接地。
③品种引入：种畜禽等需来自有资质的生产 / 销售单位。
④饲料：需来自合规企业，禁用促生长类药物添加剂、同源动物源性饲料（奶及奶制品除外）。
⑤饲养：提供清洁饮水和合格饲料，控制饲养密度，制定科学光照计划。
⑥疾病防控：制定健康计划，用药符合 NY/T 472，明确休药期，隔离病畜。
⑦运输：最小化畜禽应激，禁用化学合成镇静剂。
2）水产养殖
从 8 个环节明确要求：
①选址和水体：水源充足、水质良好，制定水质监控程序，兼顾生态平衡。
②设施设备：配备贮水池、增氧机等，工具无毒无害，制定维护计划。
③品种引入：亲本 / 苗种来自有资质的种苗场，需检疫证明。
④饲料：来自合规企业，自配饲料需有资质人员设计配方，防止变质污染。
⑤饲养：按品种和生长周期制定投喂、养殖计划，控制放养密度。
⑥疾病防控：制定病害防治计划，渔药来自合规单位，严格按剂量和休药期使用。
⑦运输和捕捞：运输 / 捕捞船需卫生合规，活鲜水产控温，保鲜冰（水）符合 GB 5749。
⑧贮存：预冷库、冷冻库、速冻库、冷包装间需分别控制在指定温度范围。
3）蜜蜂养殖
从 8 个环节明确要求：
①选址：采蜜区蜜源充足、靠近清洁水源，5km 内无污染源。
②养蜂机具：蜂箱、器具需无毒无味，定期消毒，配备防护装备。
③品种引入：蜂种来自有资质的蜂种场，需适配当地环境。
④饲料：来自合规企业，禁用违禁兽药，满足蜂群营养需求。
⑤饲养：提供清洁饮水，适时补饲，控制蜂箱温湿度和光照。
⑥疾病防控：以综合防治为主（符合 GB/T 19168），必要时按处方用药，流蜜期禁用药物。
⑦收获与处理：采收期禁用蜂药，用物理方式驱蜂，接触蜂蜜的器具需耐腐蚀、卫生。
⑧保鲜贮藏：用专用容器，密封存贮，禁用化学物质防害虫。
4）通用要求
卫生管理：制定人员卫生制度，患病人员避免接触养殖产品，保持房舍和设备清洁。
有害生物控制：防护出入口防侵入，制定虫害防治体系，合规使用防虫化学品，避免污染。
废弃物管理：确保废弃物处理不滋生虫害、不污染终端产品。
（6）质量要求
核心标准：食品安全指标和产品品质指标应符合绿色食品的标准；无绿色食品标准时，需符合国家标准（如 GB 2761、GB 2762 等）；特色产品按专属技术规范执行。
检测要求：需委托有法定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检测，根据风险评估确定检测项目和频次。
（7）文件和记录
操作规程与过程记录：制定饲养管理规程，保留饲养、投入品使用、收获、销售运输等记录。
投入品采购验收记录：制定采购验收制度，保留验收、入库、领用记录，需复核签名。
仓储记录：制定仓储管理制度，保留产品出入库、库存记录，异常情况需及时处理。
（五）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
（六）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拟制定的《海南消费领域区域公共品牌 养殖技术规范》为首次制定，符合我国目前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规定，与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相协调，没有矛盾。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实施日期等）
1.贯彻标准的要求
加强宣传培训：相关部门应组织开展本规范的宣传培训工作，通过举办培训班、研讨会、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向海南区域内的养殖企业、监管部门和消费者宣传本规范的内容和要求。提高企业和监管人员对规范的认识和理解，增强企业执行规范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引导消费者正确选择海南消费领域区域公共品牌。
2.措施建议
强化监督管理：监管部门应加强对海南消费领域区域公共品牌养殖企业的监督管理，将本规范的执行情况纳入日常监管范围。定期对企业进行检查和抽检，对违反规范要求的企业依法进行处理，确保规范的有效实施。同时，建立健全投诉举报机制，鼓励消费者对不符合规范要求的养殖和企业进行举报。
政策支持：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对积极执行本规范的企业给予支持和鼓励。例如，给予财政补贴、税收优惠、项目扶持等，引导企业加大在技术创新、设备更新、质量控制等方面的投入，提高企业的生产水平和竞争力。同时，支持企业开展品牌建设和市场推广活动，提高海南消费领域区域公共品牌养殖产品的市场知名度和美誉度。
（九）预期效果
1. 经济效益：提升产品价值，激活产业竞争力
对养殖主体：统一的品牌标准为产品赋予 “高品质” 标签，帮助产品跳出 “低价竞争” 陷阱，进入中高端消费市场，直接提升产品售价与销售收入；同时，标准化的饲料使用、疾病防控、废弃物处理流程，能减少原料浪费、降低病害损失、节约管理成本，进一步提升养殖主体利润空间。
对区域产业：“海南消费领域区域公共品牌” 的规范化，可整合分散的中小养殖主体，形成 “统一标准、统一品牌、统一市场” 的产业集群效应，吸引电商、物流、深加工等产业链资源集聚，延长产业链条；此外，标准化的质量管控能增强产品对外输出的可信度，扩大省外乃至国外市场份额，带动海南养殖产业整体产值提升。
对市场流通：可追溯体系与质量检测要求，能减少因质量问题导致的退货、召回风险，降低流通环节的损耗成本；同时，清晰的产品标准也能降低采购方的筛选成本，提高供应链效率，推动市场良性循环。
2. 社会效益：保障公众安全，促进产业可持续就业
守护消费者健康：严格的环境要求、投入品管控（如禁用违禁兽药、规范休药期）及第三方检测要求，能从源头减少农兽药残留、污染物超标的风险，确保养殖产品（如肉类、水产品、蜂蜜）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直接保障公众餐桌安全；统一的品牌标识也让消费者能快速识别优质产品，降低选择成本。
提升从业者素质：标准对人员卫生管理、养殖操作规程、疾病防控能力的要求，会倒逼养殖从业者学习专业知识与技能（如科学投喂、合规用药），提升整个养殖行业的从业人员素质；同时，标准化的养殖模式也能吸引更多专业人才进入行业，优化从业者结构，增加稳定就业机会。
增强社会信任：“品牌认证 + 第三方评价” 的双重机制，能减少市场信息不对称，让消费者、采购方对海南养殖产品形成稳定的质量预期，增强社会对本土养殖品牌的信任度，进而提升区域品牌的社会认可度。
3. 生态效益：规范养殖行为，守护区域生态平衡
减少养殖污染：标准明确要求养殖场排污遵循 “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 原则（如畜牧养殖的粪污微生物发酵、沼气利用），禁止使用污染性投入品，能直接减少养殖废弃物（如粪污、残饵）对土壤、水体、空气的污染；同时，水产养殖的水质监控、蜜蜂养殖的 “5km 无污染源” 要求，也能避免养殖活动破坏周边生态环境。
保护生物多样性：水产养殖要求 “维持水域生态平衡、保持生物多样性”，蜜蜂养殖注重 “选择生态良好的采蜜区”，能减少过度养殖对水生生物、授粉昆虫及周边动植物栖息地的破坏；此外，规范的草场载畜量、天然水域养殖密度要求，也能避免生态过载，维护区域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推动绿色转型：标准将 “生态友好” 纳入硬性要求（如使用环保养殖器具、禁用高污染化学品），倒逼养殖产业从 “粗放式污染养殖” 向 “绿色可持续养殖” 转型；同时，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如粪污制沼气）、清洁生产理念的推广，也能降低产业对不可再生资源的依赖，助力 “低碳养殖” 发展。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